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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241017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56
號
承辦人：林語柔
電話：02-29956776#514
傳真：02-29992737
Email：amy891118amy@live.glghs.ntpc.
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
發文字號：陵教字第11200072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1025林口高中校際交流 實施計畫 (393501800U_1120007268_62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112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

「校際交流－參訪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」實施計畫，敬

邀貴校有興趣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計畫依據：

(一) 依據教育部教育部112年6月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20077258A號函辦理。

(二) 本校112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計畫目的：

(一)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動，促進區域校

際互助與聯盟協作。

(二) 透過校際交流及增能，提升新北區域協作學校課程發展

品質及整體教育水平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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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

(二)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

四、時間與地點：

(一) 參訪時間：112年10月25日（三），08:00-15:00

(二) 參訪地點：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

五、活動流程：詳見附加檔案

六、交通方式：自行前往或板橋車站搭接駁車，搭接駁車者詳

見附加檔案

七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 歡迎北一區前導學校各校校長一同前往。

(二) 北一區前導學校業務承辦主任與承辦人。

(三) 北一區高優學校夥伴亦可參加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0月16日（一）17:00止，逕行填寫線

上報名表單。（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xJJsCfQiunCGFVrh8）

九、活動經費：本案經費由主辦學校112學年度教育部前導學校

計畫項下支應。

十、其它事項：

(一) 事後由主辦學校統一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

系統登錄研習時數，全程參與者每場活動給予研習時數

5小時。

(二) 請各校惠予參與人員公（差）假出席及課務排代。

(三) 如有疑問請洽金陵女中前導計畫林語柔助理（聯絡電

話：02-29956776分機514，電子信箱：
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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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y891118amy@live.glghs.ntpc.edu.tw）。

十一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補充公告之。

正本：中道學校財團法人宜蘭縣中道高級中學、國立宜蘭高級中學、國立羅東高級中
學、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
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女
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高級中學、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、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
學、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、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
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、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、天主教
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、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
學、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
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、新北
市立丹鳳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、新北市
立永平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安
康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明德高
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
學、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、
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、新北
市立錦和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
私立徐匯高級中學、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
私立淡江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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